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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風 汽 車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89）

DONGFENG MOTOR GROUP COMPANY LIMITED*

派付末期股息

謹 此 提 述 東 風 汽 車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本 公 司」）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二十七日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刊發的
公佈（「該公佈」），除本公佈另有界定外，否則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25.00分，惟須經股東
於本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董事會謹此進一步宣佈，末期股息將於二
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之前派發予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
一）（最後股份登記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竺延風

中國武漢，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公佈之日，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竺延風先生及李紹燭先生，以
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之庚先生、張曉鐵先生、曹興和先生及
陳雲飛先生。

* 僅供識別


